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办理指南
一、办理事项：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 
二、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6 号发布）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市场主体，是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下列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 
（一）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 
（二）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构； 
（四）个体工商户； 
（五）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市场主体。第三条市场主体应当依照本条例办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市场主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无需办理登记的除外。市场主体登记包括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和注销登记。 
三、受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人 
四、所需材料 
1.《个体工商户登记（备案）申请书》； 
2.申请人资格文件、自然人身份证明； 
3.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相关文件；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定提交的。 
五、办理流程 
1.纸质材料提交申请→登记机关受理→材料齐全登记机关审核→当场颁发营业执照； 
2.网上提交申请→登记机关受理初审→申请人电子签名提 交→登记机关审核→直接可以下载电子营业执照→申请人在网上查询已办结后由委托代理人携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在登记机关窗口可以打印营业执照。

六、办理时限：即办件 
七、收费情况：不收费 
八、是否可以线上办理 
可以，登录江西省企业登记网络服务平台进行线上申请：http://fw.amr.jiangxi.gov.cn 
九、热线电话及线下办理地址 
十、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一12：00；下午 13：30一17：30节假日除外（工作日中午提供延时服务；双休日、节假日提供预约服务）
十一、投诉电话 
监督电话：0792—8139059
